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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3 月 12 日(星期四) 14：10 
地    點：圖資大樓 5 樓無紙化會議室 
主    席：杜景順教務長 
出席人員：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體育室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基礎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博雅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圖書館館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副主任、教務處各

組組長及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企劃組組長、體育室教學組組長、學生會學生

代表 
 

記錄：張文玲 
 
壹、主席致詞： 

本校正研擬推動教師多元升等，目前最快預計 106 年 2 月份開始實施(依規定修法後需公

告一年始可實施)。多元升等所指為以學術升等、技術報告升等與教學實務升等三部份，

目前教務處與研發處積極研擬相關方案，近期將有相關的說明會、討論會、座談會及公

聽會等，希望各教學單位主管協助向系上教師宣導，各系教師若有相關意見可提交至各

系主管後在日後所召開之討論會(前期共識會議)中討論，讓多元升等方案能更完備。目

前已排定之演講為 3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2:00 邀請中華大學人事室主任進行教

師多元升等─「教學實務」方案專題演講，請各系主任轉知所屬教師踴躍參加。 
 

貳、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整理、核對及郵寄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期成績單。 
(二)簽辦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因學業成績不及格應予退學之學生共計 18 人並辦理退

學事宜；103 學年第 1 學期「期中成績預警輔導後退學人數統計表」詳如附件一，

其中經預警輔導後仍被退學學生人數共計 12 人。 
(三)審核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延修生和碩士班研究生畢業資格並製發學位證書。 
(四)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學生復學註冊手續。 
(五)清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繳交學雜費情形並於學生證加蓋註冊章戳。 
(六)初審應屆畢業生之「審查畢業資格修習學分清單」，並轉交各班班代請各畢業生

仔細核對畢業學分等事宜。 
(七)列印四技部三年級學生之「審查畢業資格修習學分清單」，並轉交各班班代請同

學仔細核對前五學期所修習之學分。 
(八)為施行期初預警，列送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班學期成績總表」予系辦、導師、

諮商輔導中心及教學資源中心，並請就學習成效不佳學生予以主動關懷並加強輔

導。 
(九)簽辦 104 學年度學雜費是否調整案，並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決議暫不予調整。

另外國學生及大陸地區學生學雜費基準依援例俟教育部公告「全國各私立技專校

院日間學制學雜費收費基準」後，依公告底標函報教育部核備 
(十)辦理 104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臺中(三)考區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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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1學期  期中成績預警接受輔導及輔導後退學人數表 

學系名稱 學生人數 
受到預警

學生人數

實際追蹤輔

導學生人數

受到預警

接受輔導  

學生數 

因學業成績

不及格退學

人數 

經預警輔導

後退學人數

機械工程系 

四技 744  282 282 269 3 2 
四技 

(雙軌) 
139  26 26 26 0 0 

二技 

(雙軌) 
33  2 2 2 0 0 

二專 

(雙軌) 
4  4 4 4 0 0 

電機工程系 四技 607  174 174 164 2 2 

電子工程系 
四技 654  149 149 138 2 2 

二技 65  20 20 18 0 0 
工業工程與

管理系 
四技 632  135 151 129 2 0 

冷凍空調與

能源系 

四技 429  144 144 144 2 2 
四技 

(雙軌) 
71 11 11 11 0 0 

資訊工程系 

四技 446  111 111 96 2 2 
四技 

(雙軌) 
34  6 6 6 0 0 

化工與材料

工程系 
四技 630  244 244 158 2 0 

企業管理系 四技 461  42 42 42 0 0 

資訊管理系 四技 420  151 193 116 1 1 

流通管理系 四技 408  25 26 25 1 1 

景觀系 四技 192  38 38 0 1 0 

休閒產業管

理系 

四技 242  6 6 6 0 0 
四技 

(雙軌) 
39  0 0 0 0 0 

二技 

(雙軌) 
65  0 0 0 0 0 

二專 

(雙軌) 
91  1 1 1 0 0 

應用英語系 四技 227  16 16 16 0 0 
文化創意事

業系 
四技 215  22 22 22 0 0 

合計 6848  1609 1668 1393 18 12 

註:「學生人數(A)」及「受到預警學生人數(B)」之基準日為 103/11/24（含延修生）。 

 
二、課務組 

(一)填報「103 學年度中投區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立策略聯盟計畫」本校執行之化

工與材料實務專題製作之期中成果報告。 
(二)彙整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育部技職再造、典範科大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開課資料及協助各系遴聘作業。 
(三)擬訂 104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送各相關單位填寫擬辦事項。 
(四)填報 103 學年度 2 學期中區技職院校教學資源中心「課程資訊交換平台」。  
(五)填報 103 學年度 2 學期「技職校院課程資源網」。 
(六)通知教師上網填寫課程大綱，教師課程大綱上傳情形，將計入「專任教師定期成

效評估」點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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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課作業如期於開學前完成，並公告各系所課表於校務系統

網頁及佈告欄供學生知悉；且印製會考登記表、任課教師通知單、老師課表、班

級課表、教師留校一覽表等資料彙送各系及各任課老師知悉。 
(八)印製並發放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初選單及選課須知予各系所學生，俾利學生

知悉選課作業時程及程序。 
(九)加退選前測試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行政學生篇選課系統，俾利開學後學生選

課作業。 
(十)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復學生選課事宜。 
(十一)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加退選選課業務相關事宜。 
(十二)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短期研修生選課事宜。 
(十三)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反應意見調查」分析結果，業於 104 年 2 月 6 日前

送達各開課單位，請各開課單位進行課程檢討會議及教學評量分數未達最低門

檻教師協談及輔導。 
 

三、綜合業務組 
(一)有關上次教務會議審議本校「自行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規定」第四條  

本校實際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名額，含該學年度核定提供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之名

額，以該學年度核定日間學制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本校於當學年度核定

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之情形時，得以僑生名額補足。 
所詢外加名額未招足之名額能否於轉學考時補足及以外加名額就讀本校之僑生

及港澳生如轉學後，其名額可否於轉學考時補足疑義，經詢教育部承辦人答覆： 
1.僑生及港澳生之招生名額以總量名額外加 10%計算，其未於招生時使用完之名

額，不得流用至轉學考使用。 
2.以外加名額進入本校就讀之僑生及港澳生,一旦轉學後,其所遺缺額即不得再使

用。 
綜上，轉學考係以各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不含保留入學資格、

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學校辦理轉學招生後，各年級名額內學生總數不得

超過各該學年度原核定之新生總數。故只有總量管制內的名額才能以轉學考補足。 
(二)104 學年度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相關作業將於 3 月至 6 月陸續進行。 
(三)104 學年度四技技優保送入學，本校招生名額共 5 名，分發錄取 1 名，已報到 1

名(資工系)，已依限將報到名單回報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 
(四)104 學年度四技轉學生(含在臺陸生轉學)招生作業由本組主辦，進修推廣部協

辦，各系缺額計算基準日為 104 年 3 月 15 日，各系轉學生招生名額提下次教務

會議審議後，請各招生系擬訂招生簡章分則，並擇日召開轉學生招生委員會議討

論相關事宜。 
(五)本校 104 學年度外國學生春季班錄取 9 名、依規定補件及完成報到者 4 名。104

學年度外國學生秋季班簡章已於 104 年 1 月 19 日公告於國際事務處網頁，報名

繳件自 104 年 2 月 24 日起迄 4 月 30 日止，請協助加強宣導及相關作業。(本校

104 學年度外國學生招生名額為博士班 3 名、碩士班 69 名、學士班(四技)94 名)。 
(六)104 學年度碩士班、博士班及二年制學士班聯合招收大陸地區學生簡章、優秀獎

助學金資料查詢系統、招生學校招生資料查詢系統已於陸聯會網站

(http://rusen.stust.edu.tw)公告與開放，並已開始受理報名(一律採線上報名)，碩博

士班報名至 4 月 1 日下午 5 時截止、二年制學士班報名至 4 月 9 日下午 5 時截止，

請協助加強宣導。（教育部核定本校碩士班 3 名：冷凍系、資管系、資工系；博

士班 2 名：精密所；二年制學士班 30 名：電子系、資工系、流管系、機械系）。 
(七)104 學年度學士班(四技)招收大陸地區學生招生計畫已陳報教育部(招生名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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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招生學系 8 個)，實際招生名額及招生學系仍須俟教育部核定。 
(八)104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招生考試於 3 月 8 日辦理筆面試，3 月 31 日放榜。 
(九)十二年國教 7 年級技職教育宣導計畫，預計於 4 月 2 日至神岡國中進行宣導。 
(十)十二年國教 8 年級體驗學習課程於 1 月 28 日、1 月 29 日邀請太平國中、中平國

中、新光國中學生蒞校參加各系舉辦的體驗課程，學生反應良好。 
(十一)全國高中職智慧生活創意競賽 104 年由電資學院主辦，活動收件截止日為 2 月

14 日，共計 684 隊參人，3 月 21、22 日進行複賽，請各教學單位協助辦理。 
(十二)依「103 學年度科技校院評鑑實施計畫」評鑑時程，本校於 103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6 日接受實地訪評，評鑑報告初稿預計於 104 年 4 月寄送本校，學校就評

鑑過程「違反程序」或「不符事實」者於收到評鑑報告 2 週內提出申復。因屆

時回覆時間較為緊迫，請各受評單位先就評鑑階段委員提出問題預為研擬回覆

說明，俾回覆作業更趨完整周延，以爭取佳績。 
 

四、教學資源中心 
(一)教學助理： 

1.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助理輔導人次共計 10,217 人次，各聘單位輔導人次詳

如下表： 
聘任單位 輔導人次 

資管系 2,142 
冷凍系 1,883 
語言中心 1,741 
電子系 1,229 
資工系 692 
化材系 602 
基礎通識 413 
電機系 366 
休管系 209 
企管系 186 
機械系 185 
體育室 133 
文創系 100 
景觀系 98 
博雅通識 84 
工管系 65 
流管系 40 
應英系 33 
電算中心 16 
合計 10,217 

 
2.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聘任單位 TA 工作績效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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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教材

準備/
製作/
分析 

e-learning 
平台上傳

及維護/
教學網頁

設計 

學生課

業輔導 

收、改

及檢

討作

業 

協助

課堂

點名

與相

關事

務 

帶領

分組

討論

協助

實習/
實驗/
實作/
設計

協助

電腦

軟體

應用

教學

數位

視聽

媒體

操作

與課

程錄

製 

聯絡

課程

或安

排場

地設

備 

協助

小考

監考 
其他

執行次

數 

資管系 98 13 2,142 1,513 25 25 75 60 4 1 18 3,974
冷凍系 41 3 1,883 558 268 73 300 15 1 35 14 7 3,198
語言中心 61 12 1,741 23 22 24 88 66 2,037
電子系 230 38 1,229 103 203 85 403 50 7 34 5 22 2,409
資工系 115 20 692 78 126 5 94 53 4 18 9 29 1,243
化材系 182 23 602 182 65 34 415 7 23 25 17 17 1,592
基礎通識 569 95 413 180 86 6 3 69 44 41 147 1,653
電機系 305 22 366 91 69 11 73 22 5 2 8 26 1,000
休管系 700 6 209 13 73 23 6 4 3 2 15 1,054
企管系 90 85 186 70 42 32 4 4 33 10 4 43 603
機械系 239 11 185 940 179 9 69 35 15 96 8 16 1,802
體育室 133 95 25 30 27 2 312
文創系 212 19 100 46 49 44 1 4 2 4 2 9 492
景觀系 191 1 98 147 40 9 29 3 6 1 13 538
博雅通識 147 11 84 122 112 12 22 6 49 85 1 56 707
工管系 143 41 65 173 70 2 11 122 20 53 17 6 723
流管系 55 20 40 11 18 10 10 2 2 21 189
應英系 167 37 33 50 27 26 2 4 5 13 364
電算中心 16 66 82
合計 3,545 457 10,217 4,277 1,570 395 1,535 452 275 473 186 590 23,972

 
(二)多元入學新生課輔：103 學年第一學期針對多元入學生(繁星計畫、技優、體育保

送、高中申請)開設各院專業課程及基礎通識課程，共開設 14 門科目，輔導 1,191
人次。 

 
單  位 輔導課程數 輔導人次 
電資學院 4 395 
通識學院 1 284 
工程學院 5 258 
語言中心 1 153 
管理學院 1 89 
文創學院 2 12 
合  計 14 1,191 

 
(三)教師課輔：結合期中預警與補救教學機制，推行「教師課輔方案」，落實學習預

警與成效不佳學生之輔導，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單位教師輔導績效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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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單位 教師課輔時數 教師課輔人次 

機械系 25 519 

資管系 23 539 

冷凍系 25 369 

電子系 25 338 

電機系 14 312 

文創系 14 227 

工管系 29 223 

化材系 18 220 

流管系 30 191 

資工系 34 185 

基礎通識 26 181 

應英系 26 165 

企管系 26 134 

休管系 21 92 

景觀系 25 48 

合計 361 3,743 
 
(四)教師成長活動、教師社群、數位教材補助計畫： 

1.104 年度教學社群、數位教材補助計畫徵案收件訂於 3 月 4 日、3 月 6 日截止，

因應 104-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分配調整，在統計收件案經費申請情形後

召開教師發展諮詢委員會審議。 
2.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全校教師個人教師成長認證分數統計中，登錄截止日期為

104 年 2 月 27 日。目前計有 74 場活動，共 797 人次參與。 
(五)教學傑出教師：103 學年度教學傑出教師共 10 位教師獲獎，名單已於 1 月 30 日

函發與全校一級單位，訂於 3 月 5 日導師知能研習中頒獎。 
(六)數位化教材上網檢核：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數位教材上網檢核率 95.00％，上網情

形清單已於 2 月 17 日簽陳核可，並影本送各單位存查。 
(七)推動教學創新： 

1.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創新課程徵案已於 104 年 1 月 9 日教師教學發展諮詢

委員會審議，共開設 5 門課程。 
2.教學創新種子教師培訓預定於 4 月舉辦。 

(八)教育部教學創意基地補助計畫： 
1.場地預定為國秀樓 501、502 教室。 
2.已與協助規劃廠商完成初步設計。 
3.經費需求已於 104 年 2 月 24 日簽核可。 
4.有關加價建物(天花板、地板)已由總務處營繕組協助開始公開招標公文程序。 

(九)教育部磨課師(MOOCs)課程推動計畫： 
1.本校以工具機為主軸，由工程學院、電資學院、管理學院撰寫課程設計，教學

資源中心彙整並規劃校級推動機制。 
2.計畫申請書已於 104 年 3 月 2 日提交至教育部磨課師計畫網站。 
3.為推廣開放教育及利用線上課程鼓勵終身學習的風氣暨順利推動「磨課師課

程」之建置，本校已與國立交通大學簽署成為「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台」會

員。該平台現有國內外計 39 所大學共同參與，超過 80 門課程於該平台開課。

平台網址：http://www.ewa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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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1.於 104 年 2 月 11 日回覆「104-105 年度計畫委員審查意見、修正計畫書與經費

表」至中區教學資源中心。 
2.於 104 年 3 月 6 日中區教學資源中心召開「第五次中區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會

議」，將進行「104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重點說明」。 
(十一)學生學習歷程檔案：預計於 104 年 3 月下旬開始辦理各班級資訊股長學生學習

歷程平台種子教師教育訓練。 
(十二)網路平台： 

1.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線上教學反應意見調查」已於 104/2/27 填答完畢。 
2.平台使用現況統計： 

(1)UCAN 三合一整合暨教師歷程平台：(至 104/3/4 止) 
●拜訪人數：77,857 人次 
●文章總計：5,128 篇 
●照片總計：1,916 張 

(2)TA 管考平台：(至 104/3/4 止) 
●瀏覽人次：242,956 人次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助理合計 320 人。 

3.與國立交通大學共同簽署「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台服務及學術會員合約」，並

同時完成「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申請供校內磨課師課程使用。 
4.逢甲大學「磨課師分項計畫辦公室」平台帳號開通、上傳及測試完畢。 

 
五、教學卓越中心 

(一)教學卓越中心於 104 年 1 月份完成本校教學卓越網改版作業，以供全校師生隨時

上網查詢、瀏覽。 
(二)教育部 104 年 1 月 5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30196068 號函所示，已於 1 月 30 日完

成函發「102-103 年度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報告」至教育

部技職司進行結案報告審查作業。 
(三)教學卓越中心於 104 年 1 月 7 日舉辦中原大學「全國大學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認證

學程」之培訓課程，共計 4 名教職員參加。 
(四)法務部調查局 104 年 1 月 23 日中廉機字第 10460506040 號函通知，調查 100-101

年卓越計畫「B-4-1 守護健康風華再現」之體適能提升控制班，教學卓越中心於

2 月 17 日函覆說明該次子計畫之課務資料及經費支用等事項。 
(五)教育部 104 年 2 月 2 日臺教技第字 1040013840H 號函通知本校榮獲 104-105 年教

學卓越計畫，於 104 年補助 4,000 萬元(經常門 3,000 萬元，資本門 1,000 萬元)，
教學卓越中心於 3 月 2 日函送修正版計畫書暨申請第一期款領據以供教育部審

查。 
(六)教學卓越中心於 104 年 2 月 5 日舉辦第一次推動小組會議，討論 104-105 年卓越

計畫經費及績效執行原則，與本期十大主軸的執行內容。 
(七)教學卓越中心於 104 年 2 月 5 日完成填報教學卓越計畫 104 年度【2 月份】管考

表單以供教育部審查。 
(八)教學卓越中心於 104 年 2 月 6 日完成召開 104-105 年度卓越計畫修正版計畫書之

教務處審查意見討論會議。 
(九)教學卓越中心於 104 年 2 月 11 日完成召開 104-105 年卓越計畫經費分配協調會

議，並於 2 月 24 日前完成各分項的次子計畫經費規劃，預計於 3 月 11 日開帳。 
(十)為強化教學卓越執行成果之宣傳效益，已製作完成宣傳看板海報，於 104 年 3 月

6 日掛置於青永館前，以促使全校師生深入了解卓越計畫內涵及參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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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進修推廣部 

 
教務組 

(一)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復學生選課事宜。 
(二)測試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行政學生篇選課系統。 
(三)製作並裝訂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類課表。 
(四)印製並發放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初選單、選課須知及行事曆小卡。 
(五)簽辦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請各系協助辦理加退選釋疑。 
(六)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延修生與一般生之加退選等相關事宜。 
(七)簽辦教學意見統計總表及盒狀圖予各系，並發送問卷成績及開放性問題至各授課

教師，以作為 課程改進之依據。 
(八)陳核及寄發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業成績連續 1/2 學分不及格退學資料，計有四

技學生 11 名、產攜專班 1 名及產學訓專班 1 名，共計 13 名。 
(九)審核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延修生畢業資格，並製發學位證書，計有二技 5 名、四

技 45 名、碩士在職專班 4 名、四技產學專班 7 名、二專產攜專班 4 名、二技產

攜專班 1 名及產學訓專班 9 名，共計 75 名。 
(十)整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學應復學名單，計有二技 6 名、四技 73 名、碩士在

職專班 12 名及產學四技 10 名，共計 101 名，並寄發復學通知書及註冊注意事項。 
(十一)審核 103 學年度二技應屆畢業生前 3 學期、四技應屆畢業生前 7 學期、碩士在

職專班及四技產學訓(攜)專班之畢業資格修習學分清單，並轉交各班班代請各應

屆畢業生仔細核對畢業學分等事宜。 
(十二)為施行期初預警，列送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班學期成績總表」予系辦、系

主任及班導師，並請其就學習成效不佳之學生，予以主動關懷並加強輔導。 
(十三)彙整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退學生歷年成績單成冊。 
(十四)清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繳交學雜費情形，並於學生證加蓋註冊章戳。 
(十五)完成 104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線上繳費系統及報名系統測試，並已於 2 月

24 日(二)開放網路報名及繳費，至 3 月 10 日(二)網路報名截止。 
(十六)完成調查 104 學年度進修部二技申請入學招生各系招生規定。 
 
企劃組 

(一)104 春季產業碩士專班共招收 3 個專班，計有 26 位學員報到，後續將進行與合作

廠商簽約及計畫書修正相關事宜。 
(二)104 秋季產業碩士專班共核准 5 個專班，53 個名額，後續將進行招生相關事宜。 
(三)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隨班附讀於 2 月 24 日至 3 月 6 日受理申請。 
(四)103 學年度產學訓合作訓練計畫已完成大二同學考取乙級證照數統計如下：工具

機班 46 張、機電控制班 50 張以及材料班 23 張，共計 119 張。 
(五)預計 104 年 3 月底召開產學訓合作訓練計畫招生相關委員會議，新增招生冷凍系

-冷凍空調與能源四技專班 30 名。 
(六)104 上半年度產投計畫有 2 班核准招生，目前「高等生產管理碩士學分班」已招

生額滿，「高等人因工程班」亦有報名 18 人，訂於 3 月 2 日開課。 
(七)103 年度結訓之產投計畫共 9 班學員之訓前及訓後見調查表的統計分析。統計結

果將轉知授課老師。 
 
終身學習組 

(一)辦理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及「雙軌訓練旗艦計畫」配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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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單位業務費授權作業，103 學年度上下學期業務費授權使用期限為 104 年 11
月 13 日。 

(二)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將於 3 月 3 日辦理「104 年度雙軌訓練旗艦計畫

申辦說明會」，本校將於參加該說明會後，評估是否以總量外加方式申請。 
(三)協助各系辦理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及「雙軌訓練旗艦計畫」

學員收入經費開帳事宜。 
(四)辦理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04年度產訓合作職業訓練計畫工具機設計

助理工程師儲備人才培訓班招投標事宜，目前第一階段已審核通過。 
(五)辦理 103 學年度樂齡大學第 2 學期招生及排課事宜，下學期將於 104 年 3 月 3 日

開課。 
(六)勤益社區學苑 103 年秋季班課程已於 104 年 2 月結業並發予學員結業證書。 
(七)勤益社區學苑 104 年春季班將於 104 年 3 月 10 日正式開課，目前已開始接受報

名，並著手製作教師聘書。 
(八)辦理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04 年產業人才培訓據點計畫，目前進行投

標作業中，該案將於 104 年 3 月 9 日開標。 
 
參、業務宣導： 

研發處─為能讓學生充分了解各系的「多元實習課程」安排，研發處實習就業組擬於各

系校外實習說明會中實際操作平台介面，進行「累積型多元實習方案時數管理

平台」宣導，並調查大二各班必修課時段。 
 
肆、前次提案執行情形： 

提案一：修定本校「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104年2月4日函頒，並公告實

施。 
 

提案二：電子工程系訂定四技新舊課程對照、抵免表，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資學

院-電子工程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 三：修訂本校跨領域學程「工具機電控系統設計學程」選修課程規劃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電資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四：本校跨領域學程「半導體微機電學程」改善方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

資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五：本校跨領域學程「智慧型機器人學程」改善方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

資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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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本校跨領域學程「綠色能源科技學程」改善方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

資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七：流通管理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學分計畫表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管

理學院-流通管理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八：企業管理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學分計畫表修正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管

理學院-企業管理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九：資訊管理系「研發科技與資訊管理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計畫表」修訂及制訂案，

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管理學院-資訊管理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機電產業碩士專班學分計畫表追認案、訂定案及科目抵免對

照表，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管理學院-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一：資訊管理系董俊良老師、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翁美玲老師及邱敏綺老師，申請

本校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混合式網路教學」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二：增進人文創意產業就業學程內容之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

文創意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三：工程學院綠色科技工程與應用學程增進學程內容改善方案，提請 審議。(提
案單位：工程學院)【校課程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提案十四：修正有關「教學反應意見調查分析結果分送方式」，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經103學年度第1學期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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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擬訂本校「自行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規定」，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決    議： 

一、將原第四條中第二段「本校於當學年度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

足之情形時，得以僑生名額補足」獨立為第五條，其後之條次依序調整。 
二、將原第五條調整為第二條，其後之條次依序調整。 
三、刪除招生規定中法源依據之條次。 
四、因應條次改變，修正原第七條第三點內容為「三、符合第二條規定之身分證

明文件，如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在

港澳或海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修正原第八條為 

『第九條  僑生不得申請就讀本校進修學校(院)及本校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

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碩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 

經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分發有案之僑生，不得自行轉讀或升讀前

項規定之學校及班別。但僑生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取得合法居留身分者，

不在此限。 

港澳生不得申請就讀、自行轉讀或升讀本校進修學校(院)及本校所辦理回流

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碩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

之班別。但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灣地區取得合法居留身分者，得就讀碩士

在職專班。 

本校各學制、各系所應將前三項規定不得招收僑生、港澳生之情形載明於招

生簡章中。』 

六、餘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校「自行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規定」業於104年2月4日以勤益

科大教字第1041000035號函報教育部核定中。 
 
提案十六：修訂本校「招收外國學生招生規定」，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

務組) 
決    議：修正第二十條(一)為「經駐外館處推薦來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

生及具我國永久居留身分者，依就讀學校所訂我國學生收費基準辦理。」，

餘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一、經以本校104年2月4日勤益科大教字第1041000036號函陳報教育部修正後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招生規定」，教育部以104年2月5日臺文(五)字第

1040017851號函同意核定。 
二、本校以104年2月10日勤益科大教字第1040051111號函檢發修正後本校「招

收外國學生招生規定」予各一級單位。 
 
提案十七：修訂本校「退學申請要點」，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業於104年2月26日以勤益科大進推字第1043200061號函發各一級單位。 
 
伍、提案討論： 

提案一：本校「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條文修正案。(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說  明： 

一、為鼓勵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讀本校研究所，已訂有「一貫修讀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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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辦法」並施行多年。102 學年度配合本校「入學成績優異獎學金實施

要點」增訂預研生留校獎勵續讀機制，截至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依據「一

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申請之預研生人數已呈倍增趨勢。（如附件

一） 
二、依本校「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原意，應係大學部學生結束三

年級課程後，申請預研身分得於四年級預修研究所課程；第三條之一原意，

應係四年級上學期推甄放榜後，錄取生可比照預研生身分申請於四年級下學

期預修研究所課程。爰此，為求語意明確，避免教學單位受理案件困擾，謹

擬具修正條文如附件二。 
三、另依本校「入學成績優異獎學金實施要點」規定，目前僅就符合本校「一貫

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之預研生提供入學獎學金，實務上已引

發部分有意留校續讀之甄試生抱怨，建議招生單位會同入學獎學金管理單位

評估是否放寬為只要本校應屆畢業生留校續讀即給予入學獎學金鼓勵。 
 

「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修正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表現優

良，符合各研究所「碩士班預備研

究生甄選規定」所規定之甄選資格

者，得於三年級下學期結束，七月

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填寫申請

表，送各相關研究所碩士班提出預

修碩士學位學分之申請。 

各系（所）碩士班預研生錄取名

額，以不超過該系（所）當年度碩

士班總招生人數之三分之ㄧ（含）

為限。各系（所）甄選通過預研生

名單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前

送教務處備查。 

 

第三條 凡本校大學部四年制

學生修業至少滿五學期，二年

制學生修業至少滿一學期，符

合各研究所「碩士班預備研究

生甄選規定」所規定之甄選資

格者，應於每學期期中考結束

後一週內填寫申請表，送各相

關研究所碩士班提出預修碩士

學位學分之申請。 

各系（所）碩士班預研生錄取

名額，累計以不超過該系（所）

當年度碩士班總招生人數之三

分之ㄧ（含）為限。各系（所）

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應於每學

期開學前送教務處備查。 

為求語意明確，避

免教學單位受理案

件困擾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 
96學年度第 1學期 10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96 年 12 月 11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61000418 號函訂頒 
97 學年度第 1學期 11 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年 12 月 18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71000440 號函修頒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 11 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年 12 月 5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1021000626 號函修頒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 5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讀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班，以期達到連續學習及

縮短修業年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研生）。 

第三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表現優良，符合各研究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所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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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資格者，得於三年級下學期結束，於七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填寫申請表，

送各相關研究所碩士班提出預修碩士學位學分之申請。 

各系（所）碩士班預研生錄取名額，累計以不超過該系（所）當年度碩士班總招生

人數之三分之ㄧ（含）為限。各系（所）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應於每學期開學前送

教務處備查。 

第三條 當年度通過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之學生，視為具備預研生之資格， 

之一  得於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到登記後一週內，向甄試系（所）提出修課申請， 

各系（所）受理後名單應於下學期開學前送教務處備查。 

其甄選條件及名額不受第三條之規定限制。 

第四條  預研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惟選修碩士在職專班課程，須另繳交學時（分）

費。 

各系 (所)應針對預研生訂定專題研究及輔導選課等相關之輔導計畫，協助選定指導

教授，並定期進行評估作業，以增進學生專業基礎能力及提昇考試競爭力。 

第五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學生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位，

並參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錄取後，該預研生始正式取得本校

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第六條  本校招收預研生之研究所碩士班，錄取名額、甄選標準及甄選程序由各系(所)自訂，

經系(所)、學院及教務會議同意後公告實施。  

第七條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其修業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其學分至多可抵免三分之二（含）碩士班應修之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且不受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有關碩士班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但研究

所課程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第三條之申請時間點為「六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管理學院資管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管理學

院-資訊管理系) 

說  明： 

一、本案經 103 年 9 月 4 日資管系系務會議及 104 年 1 月 8 日院務會議通過。(如
附件二) 

二、檢附本校資管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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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刪除甄選標準第 2 點，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管理學院企管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管理學

院-企業管理系) 

說  明： 

一、本案經 103 年 9 月 18 日企管系系務會議及 104 年 1 月 8 日院務會議通過。(如
附件二) 

二、檢附本校企管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規定彙整表。 

 
決  議：修正甄選名額之內容為「以不超過本系(所)當年度碩士班總招生人數之三分之

一(含)為限」，餘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 

提案一：本校自 102 學年度起推動全面化實習機制，針對 102 學年度(含)後入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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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必須完成至少 320 小時「校外實習」必修課程規定，有關校外實習相

關問題，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研發處) 

說  明： 

一、為能讓學生及家長充分了解本校學生需於在學期間完成「校外實習課程或採

累積時數達 320H」之規定，擬將「多元實習課程」於大四上學期批入正式載

明於正式選課單中，以達告知義務，若於大四上學期尚未通過，則於學期成

績單上記載 I(成績緩送之意)，大四下學期仍未通過者，即顯示 F(不通過)，
提請 討論。 

二、經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增列「校內實習」型態，請各系針對該系之校內實

習方案與實施方式，提交研發處承辦人員王詩欣同仁，表單如附件三。 
決  議： 

一、通過說明一之成績註記方式，累積時數結算之截止日為期末考結束當天，成

績繳交比照教師送交成績截止日。 
二、說明二請研發處通盤考量研議之後再討論。 

 
柒、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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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預研生統計 

學年度 學期 人數 備    註 

97 1 1 依據辦法第三條 

97 2 25 依據辦法第三條之一 

98 1 2 依據辦法第三條 

98 2 46 依據辦法第三條之一 

99 1 0 依據辦法第三條 

99 2 33 依據辦法第三條之一 

100 1 0 依據辦法第三條 

100 2 46 依據辦法第三條之一 

101 1 1 依據辦法第三條 

101 2 49 依據辦法第三條之一 

102 1 2 依據辦法第三條 

102 2 45 
依據辦法第三條：13 人 
依據辦法第三條之一：32 人 

103 1 17 依據辦法第三條 
總計 267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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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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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型多元實習方案-校內實習課程規劃表 

提案單位  

姓 名  連絡電話  

科目名稱  

學 分  學 時  

開課時間  必 選 修  

實習場所  

課 程 內 

容 規 劃 

 

備註 
 

 
說明: 

一、 依據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決議，修正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要點」，針對第八條累積型多元實習方案，增列：實習場所為校內者

(不含校內實作相關課程)，可折抵時數上限為 54 小時。 

二、 請各教學單位針對「校內實習」課程規劃開課方式、課程內容等，並將

表單於 104 年 03 月 31 日(星期二)前 E-mail 至研發處彙辦

(hswang@ncut.edu.tw)，並擲回核章後紙本。 
 

單位主管：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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